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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

通知  

1 .  證 券 及 期 貨 事 務 監 察 委 員 會 ( “ 證 監 會 ” )認 為 亞 證 地 產 有 限 公

司 (“ 亞 證 ” ) (前稱丹楓控 股有限公司 (“ 丹楓 ” ) )的股份交易曾 發生或

可能曾發生違反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 (第 5 7 1 章 ) (“ 該條例 ” )第 2 7 0 條

的市場失當行為，故依據該條例第 25 2 (2 )條，於二零二四年二月二十

九 日 向 市 場 失 當 行 為 審 裁 處 ( “ 審 裁 處 ” )發 出 通 知 ， 要 求 審 裁 處 進 行

研訊程序並裁定： -  

( a )  是否曾發生屬內幕交易性質的任何市場失當行為；  

( b )  任何 曾從事該項 被裁斷 為已作出的 市場失 當行為的人 的身

分；以及  

( c )  因該 項被裁斷為 已作出 的市場失當 行為而 獲取的任何 利潤

的金額。  

指明人士  

2 .  指明為涉嫌曾從事市場失當行為的人如下：  

1 .  陳偲熒 (第一名指明人士 )；  

2 .  聞禮德 (第二名指明人士 )；  

3 .  薛玉賢 (第三名指明人士 )；以及  

4 .  蔡斌兒 (第四名指明人士 )。  

《同意並確認為事實的聲明》  

3 .  證監會依據該條例附表 9 第 33 條 1，於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二十

二 日 致 函 審 裁 處 ， 請 審 裁 處 考 慮 隨 附 的 《 同 意 並 確 認 為 事 實 的 聲

明 》 ， 並 根 據 隨 附 的 命 令 擬 稿 就 第 三 及 第 四 名 指 明 人 士 作 出 命 令 。 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該條例附表 9 第 33 條：  

“ 在研訊程序提起後，如 ——   
(a)  該程序的各方請求並同意審裁處或主席根據本條作出以下命令；及  
(b)  該程序的各方同意以下命令的所有條款，審裁處或主席 (視屬何情況而定 )可作

出他根據本條例任何條文有權作出的命令，不論是否已符合在其他方面適用於

該命令的規定。 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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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 命 令 包 括 任 何 裁 斷 、 裁 定 及 其 他 決 定 2。 《 同 意 並 確 認 為 事 實 的 聲

明》請審裁處以當中載列的事實及事項為基礎，依據該條例第 2 52 (3 )
條作出裁定。  

4 .  該等事實及事項包括：  

A .  背景  

1 .  丹 楓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( “ 丹 楓 ” )於 一 九 七 三 年 在 香 港 註 冊 成

立。 在所有關鍵 時間， 丹楓的股份 在香港 聯合交易所 有限

公司 (“ 聯交所 ” )主板上市，股份代號為 02 71。  

2 .  在所有關鍵時間： -  

( 1 )  陳偲熒為丹楓的公司秘書兼董事會秘書。  

( 2 )  戴 小 明 (“ 戴 ” )為 丹 楓 的 控 股 股 東 ， 在 其 已 發 行 股 本

中 持 有 3 6 . 45 %的 實 益 權 益 。 戴 亦 為 丹 楓 的 董 事 會 主

席、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。  

( 3 )  李 成 輝 ( “ 李 ” )為 天 安 中 國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( “ 天 安 ” )
的 主 席 兼 非 執 行 董 事 。 李 亦 是 聯 合 集 團 有 限 公 司

( “ 聯 合 集 團 ” )的 行 政 總 裁 兼 執 行 董 事 。 天 安 為 聯 合

集 團 的 其 中 一 家 附 屬 公 司 ， 其 最 多 達 62 .9 5%的 已 發

行股份由聯合集團持有。  

( 4 )  薛 玉 賢 (“ 薛 ” )是 聯 合 集 團 聘 請 的 司 機 ， 主 要 負 責 向

李氏家族成員提供服務。  

( 5 )  蔡斌兒 (“ 蔡 ” )是薛的妻子。  

3 .  二零 一六年六月 中至九 月期間，戴 與國際 資源集團有 限公

司 (其後與天安 )就其出售在丹楓已發行股本中持有 3 6 . 45 %
的 實 益 權 益 (“ 銷 售 股 份 ” )一 事 進 行 磋 商 。 二 零 一 六 年 八

月 十 八 日 ， 戴 與 國 際 資 源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終 止 磋 商 ( “ 該 項

終 止 ” )。 天 安 則 與 戴 達 成 銷 售 股 份 的 買 賣 協 議 (“ 天 安 的

收購 ” )。  

4 .  二零 一六年九月 二十日 ，丹楓的股 份按丹 楓的要求被 暫停

買賣 。二零一六 年九月 二十二日， 天安的 收購消息公 布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該條例附表 9 第 35 條。  



3 

二零 一六年九月 二十三 日，丹楓的 股份恢 復買賣。同 日，

丹楓的股份收報每股 2 . 6 6 港元，較前一個交易日 (即二零

一六年九月十九日 )的收市價 2 . 39 港元高 11 .3 %。  

B .  天安的收 購  

5 .  二零一六年八月四日 (該項終止公布前 15 日 )，亞皆老街管

理 有 限 公 司 (亞 皆 老 街 公 司 )的 陳 健 和 廖 匯 恆 在 一 封 致 戴 和

陳偲 熒的電郵中 ，首次 向戴表示亞 皆老街 公司有興 趣 收購

銷售股份。亞皆老街公司提出以下條款：   

( 1 )  該 公 司 會 透 過 一 家 名 為 AS M C a p i t a l  Li m i t ed  
( A S MCL )的特殊目的公司，按每股 2 港元的價格收購

銷 售 股 份 。 擬 議 收 購 的 先 決 條 件 包 括 ( i )有 關 丹 楓 的

盡職審查結果須為 A SMC L 所 接受 ；以及 ( i i )代價金額

和支付方式須訂立正式協議作實。  

( 2 )  A SMC L 願 意 與 戴 簽 署 保 密 協 議 ， 而 協 議 一 經 簽 署 ，

A SMC L 將 不得進行丹楓股份交易。 A SMC L 願 意立即

展開盡職審查。  

6 .  二零 一六年八月 七日， 陳健、廖匯 恆和戴 在香港一間 酒店

會面 ，討論亞皆 老街公 司對銷售股 份的潛 在收購，當 時陳

偲熒 在場。會面 後，陳 健開始物色 其他潛 在共同投資 者，

包括李。  

7 .  二零 一六年八月 二十三 日，陳健告 知陳偲 熒，代表某 私募

股 權 基 金 的 亞 皆 老 街 公 司 渴 望 商 討 收 購 銷 售 股 份 的 可 能

性， 他尋求陳偲 熒協助 安排在二零 一六年 九月十日或 九月

十一 日與戴進行 會面， 就潛在收購 （即 天 安的收購） 作進

一步磋商。  

8 .  二零 一六年八月 二十三 日至二零 一 六年九 月八日期間 ，陳

健、廖匯恆和戴多次就天安的收購作進一步磋商。  

9 .  二 零 一 六 年 九 月 十 一 日 (星 期 日 )， 戴 、 李 和 陳 健 前 往 北 京

商討天安的收購條款。戴和李初步商定要約價為每股 2 .7 5
港元 ，並同意由 天安擬 備買賣協議 並在三 星期內進行 盡職

審查。  

1 0 .  二零 一六年九月 十九日 ，各方進行 會面， 就天安的收 購敲

定買 賣協議的條 款。收 市後，銷售 股份的 股東 (即戴、 Da n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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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o r m In t e r n a t i on a l  Li mi t ed 及 Fa b u l ou s  In v e s t m en t  
Li m i t ed，分別直接持有丹楓全部已發行股本約 2 .0 4 %、約

0 . 24 % 及 約 34 .1 8% ) 、 天 安 的 全 資 附 屬 公 司 ( 即 Auto b es t  
H o ld i n gs  Li mi t ed  ( A ut ob es t ) ) 和 天 安 簽 立 了 最 終 買 賣 協

議。  

1 1 .  二 零 一 六 年 九 月 二 十 日 ， 丹 楓 股 份 暫 停 買 賣 ， 以 待 根 據

《 公 司 收 購 、 合 併 及 股 份 回 購 守 則 》 (《 收 購 守 則 》 )刊 發

公布。  

1 2 .  二 零 一 六 年 九 月 二 十 二 日 ， 丹 楓 、 天 安 和 Au to b es t  就 以

下事項作出聯合公布 (天安的公布 )：  

( 1 )  A u to be s t  有 條 件 同 意 按 每 股 2 .7 5  港 元 收 購 銷 售 股

份。  

( 2 )  禹銘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會代 表 A ut obe s t，按每股 2 . 75  
港 元 (要 約 價 )就 丹 楓 餘 下 的 全 部 已 發 行 股 份 作 出 有 條

件強制性現金要約。  

( 3 )  要 約 價 較 (其 中 包 括 ) ( i )二 零 一 六 年 九 月 十 九 日 的 收 市

價 每 股 2 .3 9  港 元 溢 價 約 1 5 . 06 %； 及 ( i i )丹 楓 股 東 應

佔 丹 楓 公 司 集 團 的 未 經 審 核 資 產 淨 值 折 讓 約

3 1 .9 3%。  

1 3 .  二零 一六年九月 二十三 日，丹楓股 份恢復 買賣。丹楓 股份

收報每股 2 .6 6  港元，較前一個交易日 (二零一六年九月十

九日 )的收市價 2 .39  港元高 1 1 . 3%。成交量由二零一六年

九 月 十 九 日 的 10  1 0 1  00 0  股 股 份 增 加 至 二 零 一 六 年 九 月

二十三日的 50  6 53  3 14  股股份。  

C .  薛和蔡掌 握的消息  

1 4 .  在關鍵時間，薛透過 Wh a t sA p p 訊息向蔡披露以下各項關

於丹楓的消息。  

1 5 .  二 零 一 六 年 八 月 二 十 二 日 上 午 八 時 十 八 分 ， 薛 發

Wh a t s A pp 訊 息 給 蔡 ： “ 2 71 嘅 料 係 唔 賣 俾 對 方 了 ， 大 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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買 。 ” 丹 楓 的 股 份 代 號 就 是 0 27 1。 3“ 大 少 ” 是 指 李 ， 因

為他是李家的長子。  

1 6 .  二 零 一 六 年 九 月 六 日 下 午 二 時 五 十 五 分 ， 薛 發 Wh a t sA pp
訊息給蔡：“ 27 1 指導價是 2 . 70”。  

1 7 .  二 零 一 六 年 九 月 九 日 上 午 九 時 零 六 分 左 右 ， 薛 發

Wh a t s A pp 訊 息 問 蔡 會 否 出 售 所 持 的 其 他 股 份 並 增 持

“ 2 71” 。 在 上 午 九 時 十 六 分 左 右 ， 薛 告 訴 蔡 ： “ 李 生 是

星期 日飛，星期 二回。 ”在上午十 時四十 四分，蔡確 認已

在 2 .0 4 港元的價位買入 5 0  00 0 股丹楓股份。在上午十時

四十 五分，薛補 充道： “ 陪大少到 北京的 人仕星期一 早上

已回”。  

1 8 .  二 零 一 六 年 九 月 十 三 日 下 午 七 時 四 十 六 分 ， 薛 發

Wh a t s A pp 訊息給蔡：“ 27 x 將會停牌。 ”  

1 9 .  蔡發 Wh a t sA pp 訊息給薛，表示不想再買入 “ 27 1” 。薛在

二零一六年九月十四日回覆蔡的 Wh a ts Ap p 訊息，內容如

下：  

( 1 )  上 午 六 時 二 十 九 分 ： “ 無 人 能 百 份 百 担 保 ， 但 今 天

消 息 貼 身 及 正 面 ， 昨 晚 有 關 人 仕 及 老 板 在 公 司 做 到

好 夜 。 另 我 亦 只 是 提 議 放 棄 近 期 一 些 冇 進 展 的 手 上

股票而已。這是一個机會。 ”  

( 2 )  上 午 七 時 十 九 分 ： “ 昨 晚 大 少 一 點 幾 才 走 ， 其 他 人

仕更夜。 ”  

( 3 )  上 午 七 時 三 十 九 分 ： “ 阿 卓 剛 來 電 ， 昨 晚 點 幾 車 大

少 回 家 時 亦 暗 示 了 俾 阿 卓 ， 秘 書 亦 証 實 了 ， 短 時 間

會 停 牌 ， 消 息 仍 未 出 街 。 有 口 密 的 朋 友 亦 可 関 照 一

吓他們。信及博一次吧。 ”  

( 4 )  上 午 十 時 三 十 五 分 ： “ 今 天 應 不 會 停 牌 ， 今 晚 有 関

人仕仍要加班。 ”  

( 5 )  下午七時二十二分：“ 27 x 星期一早上 s ig n”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 蔡在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四日與證監會會面期間承認，在她與薛的 WhatsApp 訊息

中， “ 271” 是指丹楓。見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四日會見紀錄謄本，載於證人證供文

件冊 [WB/9/11/4943-4944]，第 498 至 505 項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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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0 .  “ 阿 卓”是指卓 思賢； “ 秘書”是 指薛艷 菲。卓思賢 是聯

合集 團聘用的司 機，他 在二零一六 年九月 十四日凌晨 接載

李回家；薛艷菲是李的秘書之一，她知道李的行程。  

2 1 .  二 零 一 六 年 九 月 十 五 日 下 午 二 時 四 十 分 ， 薛 發 Wh a t sA pp
訊息給蔡：“ 秘書話 2 7 x 已 c fm 了。星期一十點會 s ig n。
指導價 2 . 80，但預備 2 . 5 0 已可計部份數。 ”  

2 2 .  證 監 會 聘 請 獨 立 市 場 專 家 梁 耀 文 先 生 (梁 先 生 )， 負 責 就 多

項事宜提供意見，包括上文第 1 6 至 1 9 段和 第 2 1 段所載

的消 息如普遍為 市場所 知，會對丹 楓股份 的價格造成 什麼

影響。梁先生撰寫了一份報告 (專家報告 )。 4薛和蔡同意和

接納專家報告所載有關他們的內容。  

2 3 .  梁先生在專家報告中提出以下意見：  

( 1 )  慣 常 (或 相 當 可 能 會 )進 行 丹 楓 股 份 交 易 的 人 ， 包 括 曾

經 或 有 意 進 行 丹 楓 股 份 交 易 的 機 構 投 資 者 和 個 人 投

資者 (潛在投資者 )。  

( 2 )  上文第 1 6 至 19 段和第 2 1 段所載的消息在天安的公

布刊發前並非普遍為潛在投資者所知。  

( 3 )  上文第 16 至 18 段所載的消息顯示，李在二零一六年

九月十三日已達成協議，將按每股 2 .7 港元的指示價

格 進 行 銷 售 股 份 的 交 易 。 這 項 消 息 如 為 潛 在 投 資 者

所 知 ， 則 相 當 可 能 會 對 丹 楓 股 份 的 價 格 造 成 重 大 影

響。上文第 19 和 2 1 段所載的每項消息均示明李與戴

就天安的收購磋商續有進展。  

D .  蔡進行丹 楓股份的交易  

2 4 .  二 零 一 六 年 九 月 十 四 日 ， 蔡 透 過 其 滙 豐 銀 行 證 券 交 易 帳

戶，按平均價每股 2 .02 港元買入合共 1 66  0 00 股丹楓股

份。  

2 5 .  二零 一六年九月 三十日 至十月七日 期間， 蔡按平均價 每股

2 . 68 港元出售其滙豐銀行證券交易帳戶所持的 51 1  00 0 股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 專家報告載於專家證供文件冊 [EE/3 /3/1402-1421]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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丹楓 股份，即她 在二零 一六年八月 二十二 日至九月十 四日

期間累計買入的全部丹楓股份。  

2 6 .  如上文第 2 4 和 2 5 段所述，蔡透過買入和其後出售 16 6  0 0 0
股丹楓股份，獲得淨利潤 10 6 , 96 8 港元。  

2 7 .  基於上文第 5 至 9 段所述，薛掌握了上文第 1 5 至 19 段和

第 21 段所 載的消息， 並把該等 消息傳給 蔡，從而 慫使或

促致蔡進行丹楓股份的交易。  

E .  薛與蔡進 行內幕交易  

2 8 .  A u to be s t 是天安的全資附屬公司，因此也是天安的有連繫

法團。基於上文第 2 ( 3 )段所述李在天安擔任的職位，李與

A u to be s t 有關連。根據天安的收購， A u to be s t 將收購銷售

股份 ，並提出收 購丹楓 餘下全部股 份的要 約。根據該 條例

第 24 7 (1 ) (d )條，李與丹楓有關連。  

2 9 .  上文第 1 8、 19 和 2 1 段所載的消息屬該條例第 2 45 (2 )條所

指的 “內幕消息 ”，因 為該等具體 消息是 關於丹楓、 丹楓

股東 及／或丹楓 上市證 券的，而 在 二零一 六年九月二 十二

日 天 安 的 公 布 刊 發 前 並 非 普 遍 為 慣 常 (或 相 當 可 能 會 )進 行

丹楓 上市證券交 易的人 所知，但該 等消息 如在天安的 公布

刊發 前普遍為他 們所知 ，則相當可 能會對 丹楓上市證 券的

價格造成重大影響。  

3 0 .  薛知 道李與丹楓 有關連 ，並知道或 有合理 因由相信李 因該

項關 連而掌握關 於丹楓 的內幕消息 ，而他 在直接或間 接從

李收 到他知道屬 關於丹 楓的內幕消 息的 消 息的情況下 ，慫

使或促致蔡買入丹楓股份。  

3 1 .  此外 ，薛知道或 有合理 因由相信李 正意圖 提出收購丹 楓的

要約 ，並直接或 間接從 李收到李的 上述意 圖的消息， 而在

知道 該消息是關 於丹楓 的內幕消息 的情況 下，慫使或 促致

蔡買入丹楓股份。  

3 2 .  因此，薛從事了該條例第 27 0( 1 ) (e ) ( i i )及 27 0 (1 ) ( f ) ( i i )條所

指的市場失當行為。  

3 3 .  蔡知 道李與丹楓 有關連 ，並知道或 有合理 因由相信李 因該

項關 連而掌握關 於丹楓 的內幕消息 ，而她 在直接或間 接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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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收 到她知 道屬 關於丹 楓的內幕消 息的 消 息的情況下 ，進

行丹楓股份的交易，買入丹楓股份。  

3 4 .  此外 ，蔡知道或 有合理 因由相信李 正意圖 提出收購丹 楓的

要約 ，並直接或 間接從 李收到李的 上述意 圖的消息， 而在

知道 該消息是關 於丹楓 的內幕消息 的情況 下，進行丹 楓股

份的交易，買入丹楓股份。  

3 5 .  因 此 ， 蔡 從 事 了 該 條 例 27 0 (1 ) ( e ) ( i )及 2 70 (1 ) ( f ) ( i )條 所 指

的市場失當行為。  

3 6 .  在此 前提下，薛 和蔡承 認、同意和 接受他 們從事了市 場失

當行為，即該條例第 27 0 條所指的內幕交易。  

審裁處的考慮因素  

薛先生和蔡女士掌握的內幕消息  

5 .  薛 先 生和 蔡女 士 同 意 梁 先生 的意 見 ，即 二 人在 二零 一 六 年 九 月

六 、 九 、 十 三 、 十四 和 十 五 日 互通 Wh a t s A pp 訊 息 ，當 中 的 消 息 在 二

零一六年九月二十二日丹楓、天安和 Au to b es t 作出聯合公布之前，並

非 普 遍 為 曾 經 或 有 意 進 行 丹 楓 股 份 交 易 的 機 構 投 資 者 和 個 人 投 資 者 所

知。三方在當日宣布 Au to b es t 有條件同意收購銷售股份，即丹楓已發

行股本的 36 .4 5%，並按每股 2 . 75 元就餘下全部已發行股份作出有條

件強制性現金要約。  

6 .  薛 先 生 與 蔡 女 士 在 二 零 一 六 年 九 月 六 、 九 和 十 三 日 經

Wh a t s A pp 訊息互通的消息顯示，李成輝先生在二零一六年九月十三日

已達成協議，將按每股 2 .7 元的指示價格收購銷售股份。如該消息為

曾 經 或 有 意 進 行 丹 楓 股 份 交 易 的 機 構 投 資 者 和 個 人 投 資 者 所 知 ， 則 相

當 可 能 會 對 該 等 股 份 的 價 格 造 成 重 大 影 響 。 二 人 在 二 零 一 六 年 九 月 十

四 和 十 五 日 互 通 的 每 項 消 息 均 顯 示 李 成 輝 先 生 與 戴 小 明 先 生 的 磋 商 續

有進展。  

蔡女士買入丹楓股份  

7 .  蔡 女 士在 二零 一 六年 九 月十 四 日 透 過其 滙 豐銀 行證 券 帳戶 按 平

均每股 2 . 0 2 元的價格買入合共 16 6  0 0 0 股丹楓股份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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蔡女士出售丹楓股份  

8 .  二 零 一 六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至 十 月 七 日 期 間 (包 括 首 尾 兩 日 )， 蔡 按

平 均 每 股 2 . 68 元的 價 格 ， 出 售 她 持有 的 全 部 合 共 511  0 00 股 丹 楓 股

份 。 該 等 股 份 是 在 二 零 一 六 年 八 月 二 十 二 日 至 九 月 十 四 日 期 間 (包 括

首尾兩日 )買入的。  

利潤  

9 .  蔡女士透過買入和其後出售該 16 6  00 0 股丹楓股份，獲得淨利

潤 10 6 , 96 8 元。  

結論  

1 0 .  審 裁 處信 納， 薛 先生 取 得《 同意 並 確認 為 事 實 的聲 明 》所 載 的

多 項 消 息 ， 並 在 二 零 一 六 年 九 月 十 三 日 結 束 前 得 知 必 要 資 訊 ， 因 此 已

掌 握 構 成 該 條 例 界 定 為 內 幕 消 息 的 消 息 。 薛 先 生 取 得 並 於 二 零 一 六 年

九 月 十 四 和 十 五 日 在 Wh a ts Ap p 訊 息 向 蔡 女 士 提 及 的 每 項 消 息 ， 都

“ 顯 示 ” 預 期 交 易 的 “ 磋 商 續 有 進 展 ” 。 薛 先 生 知 道 他 收 到 的 消 息 直

接 或 間 接 來 自 李 成 輝 先 生 ， 並 知 道 李 成 輝 先 生 與 丹 楓 有 關 連 ， 亦 知 道

或有合理因由相信李成輝先生因與丹楓有關連而掌握該內幕消息。  

收購  

1 1 .  此 外 ，薛 先生 和 蔡女 士 知道 或有 合 理因 由 相 信 李成 輝 先生 正 考

慮 向 丹 楓 提 出 收 購 要 約 。 薛 先 生 在 二 零 一 六 年 八 月 二 十 二 日 上 午 八 時

十八分發給蔡女士的 Wh a t sA pp 訊息中表示：“ 27 1 嘅料係唔賣俾對方

了 ， 大 少 買 ” 。 “ 27 1 ” 這 個 數 字 是 指 丹 楓 ， 而 “ 大 少 ” 是 指 李 成 輝

先 生 。 “ 對 方 ” 則 是 二 零 一 六 年 六 月 二 十 八 日 及 二 零 一 六 年 八 月 十 九

日 的 丹 楓 公 告 中 所 指 的 “ 潛 在 買 方 ” ； 兩 份 公 告 中 ， 前 者 載 述 “ 潛 在

買方”提出收購戴小明先生全部權益 (即 3 6 . 45 %丹楓股份 )的要約，後

者 則 公 布 各 方 已 終 止 磋 商 。 二 零 一 六 年 六 月 二 十 八 日 的 公 告 指 出 ， 如

潛 在 購 買 導 致 潛 在 買 方 (及 其 一 致 行 動 人 士 )持 有 合 共 3 0 %或 以 上 的 丹

楓已發行股份，則潛在買方須根據《收購守則》規則第 26 . 1 條提出全

面 收 購 要 約 ， 以 收 購 該 公 司 全 部 已 發 行 股 份 (其 及 其 一 致 行 動 人 士 已

收購或同意收購者除外 )。有關公告載於梁先生的專家報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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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2 .  顯 然 ，李 成輝 先 生提 出 收購 該份 額 股份 的 要約 ，必 然 是意 圖 提

出要約以收購丹楓。  

裁定 — 第 25 2 (3 )條  

1 3 .  薛先 生在二零一六年九 月十四日發給蔡女 士的 Wh at sA pp 通訊

中 ， 慫 使 或 促 致 她 買 賣 丹 楓 股 份 ， 違 反 了 該 條 例 第 27 0( e ) ( i i ) 及
2 7 0( f ) ( i i )條。  

1 4 .  就 蔡 女士 而言 ， 她知 道 李成 輝先 生 與丹 楓 有關 連， 並 知道 或 有

合 理 因 由 相 信 李 先 生 因 該 項 關 連 而 掌 握 關 於 丹 楓 的 內 幕 消 息 ， 而 她 在

直 接 或 間 接 從 李 先 生 收 到 她 知 道 屬 關 於 丹 楓 的 內 幕 消 息 的 消 息 的 情 況

下 ， 進 行 丹 楓 股 份 的 交 易 ， 買 入 丹 楓 股 份 ， 因 此 違 反 了 該 條 例 第

2 7 0( 1 ) ( e ) ( i )條 。 在 該 等 情 況 下 ， 蔡 女 士 知 道 或 有 合 理 因 由 相 信 李 成 輝

先 生 正 意 圖 提 出 收 購 丹 楓 的 要 約 ， 而 仍 進 行 丹 楓 股 份 的 交 易 ， 買 入 丹

楓股份，因此違反了該條例第 27 0 (1 ) ( f ) ( i )條。  

1 5 .  蔡女士因其市場失當行為獲利 10 6 , 968 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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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 

命令  

1 6 .  審 裁 處在 收到 由 證監 會 和 代 表第 三 及第 四 名指 明人 士 的律 師 提

交 沒 有 註 明 日 期 、 標 題 為 “ 證 監 會 與 第 三 及 第 四 名 指 明 人 士 共 同 建 議

的 命 令 ” 的 文 件 ， 連 同 日 期 為 二 零 二 四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二 日 的 《 同 意 並

確 認 為 事 實 的 聲 明 》 ， 以 及 聽 取 代 表 證 監 會 和 第 三 及 第 四 名 指 明 人 士

的 大 律 師 的 口 述 陳 詞 後 ， 信 納 所 建 議 的 命 令 是 適 當 的 ， 遂 根 據 該 條 例

第 25 7 條作出以下命令：  

( a )  根 據 該 條 例 第 25 7( 1 ) (b )條 ， 第 三 名 指 明 人 士 在 1 6 個 月

內， 未經原訟法 庭許可 ，不得在香 港直接 或間接取得 、處

置或 以任何其他 方式處 理任何證券 、期貨 合約、槓桿 式外

匯交 易合約，或 任何證 券、期貨合 約、槓 桿式外匯交 易合

約或集體投資計劃的權益；  

( b )  根 據 該 條 例 第 25 7( 1 ) ( c )條 ， 第 三 名 指 明 人 士 不 得 再 作 出

構成以下市場失當行為的任何行為：  

( i )  該條例第 27 0 條下的內幕交易；  

( i i )  該條例第 27 4 條下的虛假交易；  

( i i i )  該條例第 27 5 條下的操控價格；  

( i v )  該條例第 27 6 條下的披露關於受禁交易的資料；  

( v )  該條例第 2 77 條下的披露虛假或具誤導性的資料以誘

使進行交易；以及  

( v i )  該條例第 27 8 條下的操縱證券市場；  

( c )  根 據 該 條 例 第 25 7( 1 ) ( e )條 ， 第 三 名 指 明 人 士 須 就 由 政 府

就本 研訊程序而 合理地 招致或合理 地附帶 招致的訟費 及開

支，向政府繳付 15 5 ,2 55 .8 3 元；  

( d )  根據該條例第 2 57 (1 ) ( f )條，第三名指明人士須就由證監會

就 以 下 項 目 而 合 理 地 招 致 或 合 理 地 附 帶 招 致 的 訟 費 及 開

支，向該會繳付議定款額 25 0  00 0 港元：  

( i )  本研訊程序；  

( i i )  在提起本研訊程序前，對他作出的調查；以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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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i )  為本研訊程序目的而作出的調查；  

( e )  根 據 該 條 例 第 25 7( 1 ) (b )條 ， 第 四 名 指 明 人 士 在 1 6 個 月

內， 未經原訟法 庭許可 ，不得在香 港直接 或間接取得 、處

置或 以任何其他 方式處 理任何證券 、期貨 合約、槓桿 式外

匯交 易合約，或 任何證 券、期貨合 約、槓 桿式外匯交 易合

約或集體投資計劃的權益；  

( f )  根 據 該 條 例 第 25 7( 1 ) ( c )條 ， 第 四 名 指 明 人 士 不 得 再 作 出

構成以下市場失當行為的任何行為：  

( i )  該條例第 27 0 條下的內幕交易；  

( i i )  該條例第 27 4 條下的虛假交易；  

( i i i )  該條例第 27 5 條下的操控價格；  

( i v )  該條例第 27 6 條下的披露關於受禁交易的資料；  

( v )  該條例第 2 77 條下的披露虛假或具誤導性的資料以誘

使進行交易；  

( v i )  該條例第 27 8 條下的操縱證券市場；  

( g )  根 據 該 條 例 第 2 57( 1 ) (d )條 ， 第 四 名 指 明 人 士 須 交 出 因 其

失當行為而獲取的利潤，向政府繳付 10 6 , 96 8 港元；  

( h )  根 據 該 條 例 第 25 7( 1 ) ( e )條 ， 第 四 名 指 明 人 士 須 就 由 政 府

就本 研訊程序而 合理地 招致或合理 地附帶 招致的訟費 及開

支，向政府繳付 15 5 ,2 55 .8 3 元；  

( i )  根據該條例第 2 57 (1 ) ( f )條，第四名指明人士須就由證監會

就 以 下 項 目 而 合 理 地 招 致 或 合 理 地 附 帶 招 致 的 訟 費 及 開

支，向該會繳付議定款額 25 0  00 0 港元：  

( i )  本研訊程序；  

( i i )  在提起本研訊程序前，對她作出的調查；以及  

( i i i )  為本研訊程序目的而作出的調查；  

此外，審裁處根據該條例第 2 64 (1 )條，下令向高等法院司法常務官發

出通知，在原訟法庭登記本命令。  

1 7 .  審 裁 處裁 定， 截 至二 零 二 四 年十 一 月三 十 日政 府就 研 訊程 序 而

合 理 地 招 致 或 合理地 附 帶 招 致 的 訟費及 開 支 ， 包 含 ( i )審 裁 處 主 席 和 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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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 、 ( i i )審 裁 處 秘 書 處 ， 以 及 ( i i i )承 辦 商 服 務 費 的 訟 費 及 開 支 ， 當 中

2 5 %由 第 三 名 指 明 人 士 分 攤 ， 另 外 25 %由 第 四 名 指 明 人 士 分 攤 。 鑑 於

第 三 及 第 四 名 指 明 人 士 在 二 零 二 四 年 十 二 月 的 研 訊 程 序 中 參 與 不 多 ，

審 裁 處 裁 定 ， 他 們 只 須 就 審 裁 處 十 三 天 研 訊 中 的 四 天 研 訊 程 序 ， 如 以

上所述各分攤審裁處訟費及開支的 25 %。該等訟費及開支的計算方法

載於本報告附錄 1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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